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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和镇人民政府 2021年公开招聘乡村医生公告
为进一步加强我镇村卫生队伍建设，优化队伍结构，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，根据《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》《腾

冲市乡村卫生一体化管理实施方案》，现需公开招聘乡村医生 3 名，为切实做好此次招聘工作，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：
一、指导思想
以《腾冲市乡村卫生一体化管理实施方案》《腾冲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腾冲市村卫生所和乡村医生管理的

通知》（腾政办法 2016﹝49﹞号）文件精神为指导，坚持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，着力引进适用型人才，确
保新聘用人员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、业务素质和身体素质，为我镇乡村卫生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。

二、招聘计划
招聘乡村医生 3名，其中：勐新社区卫生所 1名、中营社区卫生所 1名、闫家冲社区卫生所 1名。
三、报考条件
参加竞聘人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：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社会主义。
（二）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遵守公民道德规范，热爱卫生事业，有志为中和镇卫生事业做出贡献，无不良行为

记录，服从中和镇人民政府、中和镇中心卫生院的管理。
（三）具有国家认可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/护士及以上资格考试的大专（含五年制大专）及以上学历（含临床医

学、农村医学、卫生保健、社区医学<2001年 08 月 31日前入学的>、中西医结合、中医），护理必须具备护士及以
上资格证，年龄在 30周岁（含 30周岁）以内；取得执业（助理）医师资格的年龄在 35 周岁以内；暂未领到资格证
的，可凭相应专业考试成绩合格单报名。

（四）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或者执业医师资格的直接进入面试。
（五）腾冲市中和镇常住户口，身体健康。
（六）具备本职位所要求的相应条件。
（七）曾在历年招录后不服从分配、分配后未履职者及以往自动辞职者、解聘者，此次招录不受理报名。
四、招聘程序和方法
招聘程序分报名及资格审查、笔试、笔试成绩公示、面试、综合成绩公示、体检、政审、拟聘用人员公示、培训、

聘用十个程序。
（一）报名资格审查
1、报名时间：2021年 6月 17日 09：00--16:00。
2、报名地点：中和镇中心卫生院办公室。联系电话：黄老师 18725372879、张老师 13887808737。
3、报名材料：本人《居民身份证》、《毕业证》、《执业证书》、《资格证书》（暂未领到资格证的，可凭相

应专业考试成绩合格单报名）等相关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，已经在医疗机构注册的需要提供同意报名及变更执
业注册的证明、近期白底 1寸免冠照片 2张。

4、资格审查：由招聘工作领导小组按报考条件对报考人员资格进行审查。
（二）笔试（地点详见准考证）
1.综合笔试时间：2021年 6月 22日 09：00-11：00。
2.综合笔试统一组织。采取闭卷考试方法，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，综合笔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50%。
（三）笔试成绩公示
笔试成绩于考试当日进行公示，对成绩有异议的可以在公示后 5天内到中和镇纪委核查。
（四）面试（地点现场通知）
笔试结束后当天，根据笔试成绩，按拟招聘人数（定向岗位）1：2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进入面试的人员，面

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50%。
（五）综合成绩公示
将参加笔试及面试人员的综合成绩进行为期 5天的公示。自综合成绩名单公布之日起，任何单位或个人如有异议，

应在公示期间向招聘领导小组办公室举报，对有异议的报名人员，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人员调查核实后，由招聘领导
小组进行裁决。

（六）体检
考试结束后，依据考试综合成绩取最高分人员作为拟聘用人员进行体检（成绩出现相同时，具有执业助理/医师

资格的优先录取，具备参加执业助理/医师考试条件次之，具有护士/护师资格的再次之）。体检标准参照医师/护士执
业注册体检标准执行，费用自理，具体体检事项安排另行通知。因体检不合格或体检人选放弃体检出现的职位缺额，
从报考人员中按上述办法依次递补。

（七）政审
体检合格人员确定为政审对象。政审工作由招聘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实施。政审内容主要包括考生政治思想、

道德品质、能力素质、学习和工作表现、遵纪守法、廉洁自律等方面的情况。经检查、政审、公示等环节不合格或自
动放弃资格出现岗位空缺时，按照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一次递补。

（八）拟聘用人员公示
根据综合成绩及体检结果，对拟聘用人员进行聘用前公示，公示期 5天。任何单位或个人如有异议，应在公示期

间向招聘领导小组办公室举报，对有异议的报名人员，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人员调查核实后，由招聘领导小组进行裁决。
（九）培训
拟聘用人员公示结束后，到中和镇中心卫生院报到进行培训。培训期为 2个月，培训期间无任何补助（食宿自理）。
（十）聘用
经培训合格者，报经腾冲市卫生健康局批准后正式办理聘用手续。被聘用者，按照所报考岗位定向分配到社区卫

生所工作，正式建立村医执业关系，工资待遇按所在社区卫生所相关规定执行，按照要求缴纳社会保险。
五、相关事项
（一）报考人员应认真对照招聘对象和报名条件报考，所持证件应真实、有效，通过资格审查或考核发现报考人

员不符合招聘对象和报名条件规定的，取消考试或聘用资格，后果由本人自负。
（二）报考人员持本人身份证到报名地点领取《笔试准考证》，领取时间：2021年 6月 22日 08：00-08：30。
（三）凡在规定时间内未领取《笔试准考证》，未参加笔试、体检的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本实施方案由中和镇乡村医生招聘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
中和镇人民政府
2021年 6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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